
附件1
本次检验项目
一、粮食加工品

（一）检验依据
检验依据GB 2761-2017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》、GB 2762-2017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。
（二）检验项目

1.小麦粉检验项目包括镉（以Cd计）、玉米赤霉烯酮、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、过氧化苯甲酰。

2.挂面、手工面检验项目包括铅（以Pb计）。

二、食用油、油脂及其制品

（一）检验依据
检验依据GB 2762-2017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、GB 2716-2018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》、GB/T 1536-2021《菜籽油》、GB/T 1534-2017《花生油》、GB/T 19111-2017《玉米油》、GB/T 8233-2018《芝麻油》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。
（二）检验项目

1.花生油检验项目包括酸值/酸价、过氧化值、黄曲霉毒素B1、苯并[a]芘。

2.玉米油检验项目包括酸值/酸价、过氧化值、黄曲霉毒素B1、苯并[a]芘。

3.芝麻油检验项目包括酸值/酸价、过氧化值、黄曲霉毒素B1、苯并[a]芘。

4.菜籽油检验项目包括酸值/酸价、过氧化值、黄曲霉毒素B1、苯并[a]芘。

5.植物调和油检验项目包括酸价、过氧化值、铅、特丁基对苯二酚、乙基麦芽酚。

三、肉制品
（一）检验依据
检验依据GB 276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、GB 2726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熟肉制品》、GB 29921-202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》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。
（二）检验项目

熟肉干制品检验项目包括亚硝酸盐、苯甲酸及其钠盐、山梨酸及其钾盐、防腐剂混合使用占比、菌落总数、大肠菌群、沙门氏菌、金黄色葡萄球菌。

四、方便食品
（一）检验依据
检验依据GB 276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、GB 29921-202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》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。
（二）检验项目

辣条等检验项目包括酸价、过氧化值、菌落总数、大肠菌群、苯甲酸及其钠盐、甜蜜素、糖精钠。
五、饼干
（一）检验依据
检验依据GB 276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、GB 7100-2015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饼干》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。
（二）检验项目

饼干检验项目包括酸价、过氧化值、苯甲酸及其钠盐、铝的残留量、菌落总数、大肠菌群、霉菌。
六、速冻食品
（一）检验依据
检验依据GB 276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、GB 2762-2017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、GB 19295-202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面米与调制食品》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。
（二）检验项目

速冻饺子、汤圆等检验项目包括过氧化值、铅、糖精钠。
七、薯类和膨化食品
（一）检验依据
检验依据GB 276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、GB 17401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膨化食品》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。
（二）检验项目

1.含油性膨化食品检验项目包括酸价、过氧化值、糖精钠、苯甲酸及其钠盐、山梨酸及其钾盐、菌落总数、大肠菌群。
2.薯类食品检验项目包括酸价、过氧化值、菌落总数、大肠菌群。
八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

（一）检验依据
检验依据GB 276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、GB 2761-2017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》、GB 2762-2017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、GB 1930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》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。
（二）检验项目

瓜子、开心果等检验项目包括酸价、过氧化值、铅、黄曲霉毒素B1、糖精钠、甜蜜素、大肠菌群、霉菌。

九、豆制品
（一）检验依据
检验依据GB 276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、GB 2762-2017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、GB 2712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豆制品》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。
（二）检验项目

1.腐乳、豆豉、纳豆等检验项目包括山梨酸及其钾盐（以山梨酸计，）、大肠菌群、甜蜜素 (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）（限腐乳）、苯甲酸及其钠盐（以苯甲酸计，豆豉类不检测）。

2.腐竹、油皮等检验项目包括山梨酸及其钾盐（以山梨酸计）、脱氢乙酸及其钠盐 (以脱氢乙酸计）、铅（以Pb计）、苯甲酸及其钠盐（以苯甲酸计）、铝的残留量(干样品，以Al计）。

3.豆干、豆腐、豆皮等检验项目包括大肠菌群、脱氢乙酸及其钠盐（以脱氢乙酸计）、苯甲酸及其钠盐（以苯甲酸计）、山梨酸及其钾盐（以山梨酸计）、铝的残留量（干样品，以Al计）、三氯蔗糖（限再制品检测）、糖精钠（以糖精计，限再制品检测）。
十、保健食品

（一）检验依据
检验依据GB 1674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保健食品》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。
（二）检验项目

保健食品检验项目包括铅（Pb）、总砷（As）、总汞（Hg）、大肠菌群。
